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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 山 区 人 民 政 府 
博 山 区 人 民 武 装 部 

关于调整博山区民兵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

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认真落实

习近平强军思想，持续加强对民兵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同时根据机

构设置、人员变动情况和工作需要，经区政府、区人武部研究决

定，对博山区民兵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进行调整。现将领导小

组人员公布如下： 

组    长：朱玉友  区委副书记、区政府区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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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   长：徐兴文  区委常委、人武部部长 

牟维东  区人武部政治委员 

副 组 长：宋  彬  区政府副区长,区公安分局党委书记、 

副 组 长：宋  彬  局长 

马希海  区人武部副部长 

成    员：张  颖  区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

闫秀珍 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

孙  忠  区委统战部副科级干部 

王长波  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

王玉强  区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 

张  芹  区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

赵海波  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 

孙启钊  区公安分局一级警长 

王巧霞  区民政局党组成员,社会救助综合服务

中心主任 

穆文剑  区司法局二级主任科员 

刘  勇  区财政局副局长 

刘  涛 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，区

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

段红泉 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 

王  勇 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

李  军 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、三级主任科员 

陈青云  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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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方亮  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

吕立新 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 

李  波  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

陈立波 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 

邵士忠 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

赵汝刚 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

大队长 

蒋  灏  区统计局副局长 

王福涛  区生态环境分局副局长 

房  震  区人武部军事科参谋 

李志祥  区人武部政治工作科干事 

齐盛彬  区人武部保障科负责人 

领导小组负责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民兵工作的政策指示。研究

制定我区民兵工作执行意见和具体措施，落实有关制度，检查督

导基层工作，掌握全区民兵工作进展情况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

区人武部，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 

 

附件：博山区民兵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 

 

 

博山区人民政府  博山区人民武装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19 日任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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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博山区民兵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 
 

区委组织部: 协助落实党管武装制度，将民兵工作纳入第一

书记党管武装工作述职内容；组织指导基层武装部党管建工作，

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民兵预建党组织工作；协助做好党员实力调查

统计；共同抓好专职人民武装干部选拔配备、资格认证、业务培

训工作；协助组织全区专武干部集训。 

区委宣传部：协助开展民兵工作宣传和民兵思想政治教育，

挖掘和培塑新时代民兵和专武干部先进典型，营造全社会关心、

支持和参与民兵工作的良好氛围；协助抓好本领域本系统民兵队

伍建设。 

区委统战部: 协助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所属企业的

人员、装备等相关潜力调查；会同有关部门抓好在相关非公有制

企业建设民兵队伍。 

区发展和改革局：协调将民兵建设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总

体布局；协助开展相关领域的人员、装备等潜力调查；协助组织

民兵建设中重要装备物资的调整配备和预征预储；会同有关部门

研究制定、协调落实国有企事业单位、军工企业、非公有制经济

组织编建民兵政策激励措施，将企业民兵工作纳入企业公共信息

评价体系和主体信用档案；协助制定民兵优待政策；与有关部门

搞好民兵编建任务对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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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教育和体育局：协助开展民兵潜力调查、民兵学历审核等

工作。 

区科学技术局：协助开展科研机构、重点实验室、高新技术

产业从业人员和军民通用装备等相关潜力调查；协助抓好装备维

修等民兵分队建设。 
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：协助开展工业行业、信息产业等人员、

装备、企业相关潜力调查；协助抓好无线电管理民兵分队建设。 

区公安分局：协助做好常住和流动人口户籍、从业情况身份

证明及车辆、无人机装备等相关潜力调查；指导落实民兵政治考

核工作；协助制定民兵优待政策；会同用管部门做好民兵工作网

络舆情监控、指导工作，依法依规协调处置网上负面信息。 

区民政局：协助开展社会组织人员潜力调查；协助抓好社会

组织等领域民兵工作。 

区司法局：会同区人民武装部政治工作科开展民兵相关法律

法规宣传教育；组织协调指导监督法律服务机构解决国防动员民

事纠纷；协助开展相关地方性法规起草工作；协助抓好本领领域

本系统民兵队伍建设。 

区财政局：筹措落实民兵工作经费；做好民兵经费的预算划

拨和调整工作；研究建立和落实民兵优待、抚恤等经费保障政策

措施；协助开展区属企业人员、装备等相关潜力调查；协助抓好

重点企业人民武装部建设；协助抓好区属企业民兵队伍建设。 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配合有关部门组织专业技术和高

技能人才民兵队伍建设；协助相关部门开展民兵职业技能评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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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导编兵单位落实民兵在参加训练和执行任务期间应当享受的

工资福利待遇。 

区交通运输局：协助开展交通运输行业人员、装备等资源潜

力调查；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民兵编建任务对接；会同有关部门统

筹好本领域国防动员专业保障队伍与相关民兵队伍建设；协助抓

好交通运输等民兵分队建设；协助制定民兵优待政策。 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协助开展相关潜力调查；协助抓好本

领域本系统民兵队伍建设；协助制定民兵优待政策。 

区农业农村局：协助开展本领域本系统人员、装备等相关潜

力调查。 

区文化和旅游局：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民兵工作宣传，营造全

社会关心、支持和参与民兵工作的良好氛围；协助制定民兵优待

政策。 

区卫生健康局：协助开展医疗卫生行业人员、装备等相关潜

力调查；指导民兵体格检查工作；协助制定民兵优待政策；协助

抓好医疗救护等民兵分队建设。 

区退役军人事务局：协助开展退役军人相关潜力调查；协助

制定民兵优待政策，落实民兵优待、抚恤政策措施；会同有关部

门抓好民兵组织整顿工作。 

区应急管理局：协助开展应急系统人员、装备、物资等相关

潜力调查；会同有关部门将民兵应急力量有效衔接全区应急专业

力量统筹建设，建立完善组织指挥、力量使用、情报共享等机制；

将民兵应急专用装备纳入地方应急管理保障体系，配套完善民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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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行抢险救灾、专业救援、安保维稳装备器材；会同有管部门抓

好民兵组织整顿工作。 

区行政审批服务局：协助开展已登记市场主体等相关潜力调

查；协助制定民兵优待政策。 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协助开展特种设备等相关潜力调查；协

助制定民兵优待政策。 

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：协助开展本领域本系统人员、装备相关

潜力调查；会同有管部门抓好民兵组织整顿工作和民兵队伍建

设。 

区统计局：协助开展民兵建设相关潜力统计调查。 

区生态环境分局：协助开展相关潜力调查；协助抓好本领域

本系统民兵队伍建设。 

区人民防空办公室：协助开展相关潜力调查；会同有关部门

统筹抓好本领域国防动员专业保障队伍与相关民兵队伍建设。 

区大数据中心：协助提供民兵建设相关潜力数据；会同有关

部门加强民兵大数据安全措施保障。 

区人武部：抓好民兵军事训练；筹划组织民兵战备工作，制

定民兵参与志愿保障作战和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方案计划，

办理民兵兵力动用审批事宜；抓好民兵训练基地建设和专武干部

训练等工作；牵头组织民兵组织整顿工作；抓好民兵工作潜力调

查；抓好民兵组织建设工作，调整优化结构布局；组织军地相关

部门做好民兵调整任务对接；指导落实队伍调整和人员编组；牵

头抓好基层人民武装部、民兵基层建设；抓好专武干部队伍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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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工作。协调落实党管武装制度；抓好民兵预建党组织、思想

政治教育、民兵干部选配任免、先进典型宣传、优待抚和“双争”

活动等工作；指导抓好专武干部选拔配备；会同有管部门抓好资

格认证、履职考评工作；指导落实好民兵政治考核工作。按照规

定权限做好民兵装备、经费保障等工作；办理民兵相关经费核算

业务，会同财务部门落实经费保障；按照军委财经制度规范经费

使用和管理；抓好民兵装备补充、调配、清点等工作，落实装备

管理相关制度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月 19 日印发 


